瓦  房  店  市  人  民  政  府
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

瓦政行复字〔2018〕第3号

申请人刘某某认为被申请人瓦房店市国土资源局不履行法定职责，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
申请人请求：责令被申请人依法履行查处土地违法行为，保护申请人合法财产的法定职责。

申请人称：复州城镇政府未依法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擅自批准大连华宇工矿机械有限公司等9家单位和个人强行侵占申请人和其他被征地农民耕地用于非农建设。申请人向被申请人邮寄申请书，请求被申请人依法履行保护申请人合法财产的法定职责，被申请人于2017年6月11日收到，但仍拒不履行法定职责。

被申请人称：一、申请人不具备行政复议申请人主体资格。申请人虽为复州城镇大窑村第一村民组村民，但其未提供申请材料中涉及的9个地块与其有使用权等关系，且其主张权利的涉案地块均已依法征为国有土地，故申请人不具备行政复议的申请人主体资格。二、申请人申请复议超过法定期限。涉案地块用地批复作出时间自1994年至2013年，申请人认为用地批复侵害其合法权益提起行政复议，显然已超过法定期限。三、被申请人依法履行工作职责，涉案地块均已依法办理用地手续，未发现存在违法行为，大连市、瓦房店市人民政府作出的用地批复程序合法。恳请复议机关驳回申请人复议申请。

经审理查明：申请人主张的涉案地块已于1994年至2013年间依法征收为国有土地，申请人也未能提供被申请人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与申请人有利害关系的其他证明材料。

    本机关认为，申请人不能证明其与被申请人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有利害关系，不具备行政复议申请人的主体资格，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情形。根据该条规定，本机关决定：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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